
 

出 口 日 本 二 段 式 付 費 保 証 

 

本公司委託  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（O.C.S. COURIER SERVICE） 

 

出口一批貨樣至目 的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連 絡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住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提單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台灣付款：NT$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日本付款：NT$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_ 

       運費總金額：NT$_____                  _ 

 

 

本公司保証收貨人，願意支付提單所列之應付費用支付，如收貨人拒絕付款時，

寄件人同意支付所有費用。除上述費用外，在目的地所產生之所有稅金及手續費、

倉租等，如收貨人拒付時，寄件人需同意支付，且不得以任何藉口拒絕付款。 

 

 

華美航運股份有限公司（O.C.S. COURIER SERVICE） 

 

       

發 票 專 用 章 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立保證書之公司名稱： 

(公司大小章及發票章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
